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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工办〔2020〕27号
关于举办“劳动建成小康社会、劳动成就美好生活”苏州职工书法、美术大赛的通知
各市、区总工会，各局（公司）工会，各直属单位工会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，促进我市职工书画艺术交流，加快职工文化建设，并配合苏州市第二工人文化宫建成投用，经研究，决定举办“劳动建成小康社会、劳动成就美好生活”苏州职工书法、美术大赛，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组织机构
主办单位：苏州市总工会

承办单位：苏州市工人文化宫

苏州市职工文化体育协会
二、作品主题
本次比赛以“劳动建成小康社会、劳动成就美好生活”为主题，力求通过书法、美术作品，展示苏州广大职工发挥主力军作用，团结拼搏、建功立业的时代风采，再创激情燃烧干事创业火红年代的精神风貌，诠释劳模精神、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，反映全市各条战线劳动者的面貌和苏州工会在推进改革、促进发展、维护稳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。

三、作品要求
美术作品(国画、油画、水粉、水彩、漫画、连环画、版画)，书法、篆刻。国画、书法作品最大不超过四尺整纸，最小不小于四尺三开。西画作品最大不超过1米。篆刻作品以印屏形式参赛，印花不少于8方，其中二方附边款。（国画、书法一律竖式）便于展出。

四、投稿办法
1. 参赛作品和登记表必须通过作者所在市、区、局（公司）、直属单位工会上报，市总工会不直接接收投稿。由作者所在市、区、局（公司）、直属单位工会进行初选、分类汇总并填报《参赛作品登记表》（附件）后统一报送苏州市职工文化体育协会邮箱：360293249@qq.com，联系电话：65304749，联系人：闻志勤、杜先宝；

3.截稿时间：2020年3月31日。（以收到作品时间为准）
4.本次大赛不收取任何费用。

五、规则说明
1.投稿者应对该作品的整体及局部均拥有独立、完整、明确、无争议的著作权；还应保证其所投送的作品不侵犯第三人的包括著作权、肖像权、名誉权、隐私权等在内的合法权益、并均由作者自负法律责任。

2.主办单位有权将大赛的入选作品在相关展览、工会刊物、微信公众号、网站等宣传载体及工会活动中使用，不另付稿酬。

3.本次大赛解释权归苏州市总工会。

凡参赛者，均视为同意并遵守上述规则。凡不符合参赛规则的作品，一经发现一律取消参赛资格。

六、奖项设置
经专家评审，评出优秀获奖作品，给予稿费并颁发证书。对在大赛组织工作中成绩突出的单位，授予优秀组织奖。

附件：参赛作品登记表

苏州市总工会

2020年2月 1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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